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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專案小組建議意見

　　一、考選部應於受理檢舉後二週內，乃洽對該著作發明具有審查委員

資格之資深、公

　　　　正學者專家再審查。

　　二、再審查時間以不超過八週為原則。

　　三、再審查期間，考選部應作必要之查證，亦得邀請或同意當事人到

場說明或備詢。

　　　　並於再審查人提出審查結果後，一併於二週內報院。

　　四、報院時，考選部應依再審查結果及查證報告，詳陳案情，分析利

弊，提出具體建

　　　　議案。

　　五、院秘書處提報院會前，應先經院參事簽註具體意見。院會討論時

如因案情複雜

　　　　，認有先行審查必要者，應由全院委員會審查。

　　六、案件在院會未作最後決議前，對審查人、審查內容及審查經過，

均應嚴守秘密。

　　　　作業過程，如有引述審查人意見時，對審查人應使用代號，以

資保密。案件之處

　　　　理如有發布新聞之必要，由秘書處統一發布。

貳、本小組決議事項

　　　　決議通過。

參、執行情形

　　　　提報本院第八屆第一六七次會議，並由秘書處分行考、銓兩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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